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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交 通 大 学 
 

 

沪交人〔2014〕50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上海交通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专职

科研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 
 

各院（系）、部、处、直属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上海交通大学 2010-2020年中长期发展暨“十

二五”规划》，根据第八次校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决定，特制定

《上海交通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专职科研队伍建设的实施意

见》。现印发各有关部门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附件：上海交通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专职科研队伍建设的实

施意见 

上海交通大学   

2014 年 7月 2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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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上海交通大学关于 

进一步加强专职科研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

 

为贯彻落实《上海交通大学 2010-2020 年中长期发展暨“十

二五”规划》，对接国家和地方重大战略需求，持续稳定地承担

重大科研项目和重大建设任务，2014 年第八次校党委常委会扩

大会议决定进一步加强专职科研队伍建设（常委会通知[2014]26

号）。根据校党委常委会的决定，特制定本实施意见（以下简称

“实施意见”）。 

一、指导思想和建设目标 

建设一支富有创新精神、全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高水平

的专职科研队伍已经成为高校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抓手，

将为高等学校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强

有力的人才支撑。为此学校决定改变原有队伍的管理模式和机

制体制，建设一支相当规模的全新的专职研究人员队伍

（Research Staff 系列）。 

二、新的专职科研队伍的建设措施 

1.科学设岗，明确岗位条件和职责 

（1）学校单独设置专职科研岗位系列，根据院（系）、重

点实验室、科研团队的实际科研需求进行编制核定和岗位设

置。 

（2）专职科研系列岗位人员需具有博士学位，经公开招

聘、面试，以人才派遣 A 的方式聘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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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专职科研系列岗位的主要职责是承担基础研究、应用

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，或承担重要平台和重大工程建设任务，

或承担高新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等，不参与教学工作。 

2.建立保障和激励相结合的薪酬福利机制 

专职科研人员实行协议工资，除岗位津贴外，享受与原科

研为主型教师相当的薪酬待遇。 

（1）基本工资。学校核定专职科研人员的基本工资，基本

工资标准按国家工资体系核定数确定。 

（2）岗位津贴。岗位津贴由院（系）、所在团队根据专职

科研人员承担的岗位工作内容、来校工作时间、聘期岗位目

标，并结合社会人才市场行情核定。 

（3）一次性住房补贴。学校按政策核定、审批、发放专职

科研人员的一次性住房补贴。 

（4）社会保险。学校依法为专职科研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和

住房公积金。 

3.健全职业发展通道 

建立有助于专职科研人员个人发展的平台与机制，健全职

业发展通道和空间。专职科研人员可申请参加学校研究员系列

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，通过者，学校颁发专业技术职

务聘书。 

被聘任为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且本聘期考核合格

者，在下一聘期可转入事业编制。 

4.规范合同管理，加强考核评价 

专职科研人员与人才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，聘期一般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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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。 

加强对专职科研人员的考核和管理，由院（系）、所在团队

对专职科研人员在聘期内完成科研工作情况进行考核，充分考

虑其在重大项目研究、高技术成果推广中的能力、贡献和作

用。严格考核标准和程序，聘期结束后，根据考核结果与双方

意向确定下一聘期的合同续签事宜。 

三、其他队伍联动建设举措 

为促进新的专职科研队伍的规范化建设，其他相关队伍将

做如下调整： 

（1）有效整合专职科研和专职科研博士后两类岗位的优

势，鼓励优秀博士后出站后继续在团队中从事研究工作。 

（2）自本实施意见执行之日起，现科研为主型教师岗位的

招聘工作停止。现有科研为主型教师的薪资福利和管理模式保

持不变。 

（3）自本实施意见执行之日起，现以人才派遣 B 方式聘用

的专职科研人员的招聘工作停止。现有的人才派遣 B 类专职科

研人员合同到期后，可按本实施意见的要求决定是否续签到新

的专职科研岗位，或以项目聘用方式继续聘用。 

四、本实施意见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由人力资源处负责解

释。本文件执行之前学校已发布文件规定同本文件不一致的，

以本文件规定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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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4年 7月 28日印发 主动公开 


